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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2018年度 
灣仔區議會撥款的分配方法 

 
目的 
 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考慮及討論下年度(2017/2018年度)的建議撥款分

配。 
 
撥款情況 
2.  區議會自成立以來，每年均獲政府撥款，以資助區內的社區參與計劃。

在2016/2017年度，灣仔區議會獲得的撥款為1,317.6萬元，其中80萬撥作推廣文

化藝術活動，而另外80萬元則是為期5年(由2015/16財政年度起)的額外專項撥款，

以加強支援推廣文化藝術活動。 

 

3.  此外，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將於下年度起向「社區參與計劃」增加

撥款1億元。現按各區的人口比例推算，粗略估計灣仔區的撥款將增加約250萬元。

因此，秘書處現假設灣仔區議會於2017/2018年度將獲得的撥款為1,567.6萬元。 
 
現時情況 
4.  一如往年，區議會須預留款項以支付上年度未結算的累積款項。秘書

處估計，由於有部份活動於2017年年初舉辦，將未能趕及於本年度內完成結算，

預計須滾存至下年度的撥款約260萬元。實際滾存的款額，須在2017年3月31日
後才可確定。請委員參閱附件一有關未完成項目的撥款，及附件二有關直屬區

議會及各委員會截至2017年2月17日未完成的活動∕及未支撥款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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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
5.  為擬備2017/2018年度的財政預算，區議會主席現建議︰ 
 

(一) 先預留一筆款項予區議會及直屬的委員會／工作小組、民政

事務處屬下的委員會及地區團體(包括五個特定地區團體)； 

(二) 個別委員會撥予其屬下不同類別計劃／活動的分配方法，將

由有關委員會討論及擬備撥款申請，供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審

批； 

(三) 回歸及國慶慶祝活動的預留撥款增加至60萬元； 

(四) 新增一項預留撥款40萬元，以用於舉辦大型節日慶祝活動； 

(五) 發展、規劃及交通委員會的預留撥款增加至75萬元； 

(六)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印製賀年印刷品的預留撥款

增加至20萬元； 

(七)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撥款下調至100萬元； 

(八)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預留撥款增加至20萬元，用以

邀請學術機構進行專業的區內公園設施研究； 

(九) 預留235萬元，以聘請專責人員，全年執行區議會的職務，包

括處理區議會轄下委員會／工作小組的行政工作、統籌和推

廣大型活動，以及推行地區小型工程工作； 

(十) 餘下約43萬元的撥款撥歸中央預留；及 

(十一) 於撥款及常務委員會通過最終批撥的款額後，才舉辦活動。 
 
6.  請議員參閱載於附件三的2017/2018年度撥款分配建議初稿。 
 

意見徵詢 
7.  請議員考慮上文第5至6段的建議。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已在2017年2月28
日舉行的會議上初步通過有關建議，並同意呈交予區議會作初步審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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